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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科技進步、經濟活動的發展，廿一世紀的產業型態已經產生巨

大的變革，傳統有形商品買賣的方式漸漸轉型成為無形智慧財產權移

轉。如何透過技術移轉程序，使得技術提供者能獲得經濟上利益，技術

取得者亦能以較低成本開發新的產業市場，進而提升國家產業技術發展

及國際競爭力，是當前重要的課題。以眾所周知的專利權為例，外國大

廠用以防止或抑制競爭對手最有效的武器，就是積極地運用專利權來對

國內廠商追索權利金。因此專利權已非單純的法律問題，而是一種商業

競爭的手段。過去由於台灣產業型態，均採代工方式居多，較不以研發

技術為導向，加上對於專利權認知缺乏，以致於關鍵專利通常握在國外

大廠手中，在沒有累積充足的專利籌碼的情形下，以致於近年來被訴專

利侵權的案件層出不窮，也常常被追索授權金，苦心經營成果往往遭攻

城掠地、損失慘重。以威盛電子公司受英特爾追索權利金一案，延宕數

年，爭訟迭起，迄今還在不斷地彼此對壘之中，實足為我國產業界及政

府不得不抱以高度關切的一項課題。 
本期月刊中「授權契約與專利侵害」，即有鑑於我國企業多自國外

透過授權引進技術，或與國際企業在跨國商場競逐上，面臨類似威盛與

英特爾間同樣的競爭問題，此等授權契約整體架構的規劃、各項條款間

的彼此連結及互補關係、各契約條款本身用語的斟酌增刪，對授權人或

被授權人能否保持競爭優勢、或雙方趨於競爭平衡、甚或優劣異位的演

變，均居重要關鍵。故針對此案迄今的發展及未來的動向作一精闢的分

析，先後介紹英特爾與威盛的爭訟過程中，歷年來四件案例的基本事實

及法院判決見解，並於結論部分對此四件判決提出若干評析意見，藉以

供產業界在擬定協商授權契約時，及面對專利權糾紛時擬定因應策略的

若干參考。本文介紹詳盡精闢，多有作者個人的評議，期能使得讀者對

專利授權有更深入的認識。 
因應兩岸加入 WTO，各種相關議題漸漸浮出檯面，國人對大陸法

令的動態也急欲加以瞭解，方能知己知彼而百戰不殆。大陸地區為求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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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加入 WTO，在入會前積極進行各種智慧財產權法令之修正，其中專
利法第二次修正於 2000年 7月完成，2001 年 7月 1日正式施行，配合
新法修正之專利法施行細則亦於同日施行。新法就專利權之保護，除了

加強行政及民事保護措施外，在專利刑罰方面亦有較為明確之規範。由

於大陸對於侵犯專利權之規定與假冒他人專利之規定在立法政策及概

念上與我國有相當大之不同，故本期在「大陸侵權責任解析」一文中爰

為介紹，期能使各界對大陸專利權之保護有進一步之瞭解。 
在專利侵害案件上，投機取巧者總是想盡辦法，尋求在專利的申請

範圍作一些無關緊要的改變，而不會完全依照原專利的說明書及圖式模

仿，以掩飾其抄襲行為。如果這種情形能夠輕易得逞，專利將失去保護

的功能，專利申請人也不敢亦不願輕易揭露其發明，如此一來，專利制

度設計之目的將落空。為防止此種弊端，美國法院判例發展出均等論以

為因應。然而在美國法院近年來的判決中，明確認為在專利申請過程中

所作之修改於適用「禁反言」法則後 ,已完全阻卻了均等論之適用，以
提升法律的安定性，而引起各界廣泛討論。「均等論在我國實務應用上

所生問題之檢討」及針對均等論的存廢及未來修法上的建議，提出作者

深入的評論，相信對我國專利的領域會引起廣泛的注意。 
「美國專利法上非顯著性之判斷（下）」一文，則是繼續針對「化

學發明之非顯著性」其實務上的見解加以探討。本期月刊內容豐富，敬

請讀者給予支持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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